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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商流通发〔2012〕423号，根据2015年10月28日《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决定》修正）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典当行业监管工作水平，规范典当企业经营行为，促进典当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典当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号）

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典当作为特殊工商行业，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从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大局出发，准确把握典当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增强服务意识，不断

完善监管体系，依法从严行使监管职责，切实做好典当行业监管工作。

第三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大现场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监管力度，采用以下方式开展监管工作：

（一）定期审核分析典当企业财务报表等； （二）利用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进行监管与分析；

（三）现场检查； （四）约谈典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管人员；

（五）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核查；

（六）根据投诉、举报或上级机关要求进行核查； （七）其他监管方式。 第四条 重视发挥行业协会作

用。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依法维护行业权益，共同抵制行业内不正当竞争行为，配合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维护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章 监管责任

第五条 典当行业监管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第六条 商务
部负责推进全国典当行业的监管工作，推动典当行业法律体系建设，制定并组织实施典当行业发展规划
和布局方案，研究制定典当行业监管政策、制度、典当企业经营规则，部署有关工作，并根据需要开展
调查和检查，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典当行业的监管工作和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工作。 第七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含计划单列市）对本地区典当行业监管负责，制订并组织实施本地区监管工作政
策、制度和工作部署，对《典当经营许可证
》和当票进行管理；建立典当行业重大事件信息通报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开
展各种方式的监管、检查工作，每年抽选不少于20%的典当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第八条 地市级（含直
辖市区县、省管县）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典当行业的日常监管，建立现场检查和约谈制度，实行动
态监管和全过程监督，及时预警和防范风险，重点监督典当企业经营合规性和业务、财务数据真实性，
及时防范和纠正违规违法行为，开展各种方式的监管工作，每半年至少对本行政区域内典当企业进行一
次现场检查。 第九条 县级（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典当企业的监督检查，重点
进行现场检查，配合省、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做好典当行业监管工作。 第十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按
监管职责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明确分管领导，配备监管人员，加强典当监管和业务培训，提高监管人员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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